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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00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國內部分上市 (櫃) 公司

發生經營危機，導致以企業金融為經營主軸的銀行，逐漸轉型以

消費金融為其更替之經營策略。在 2001 年至 2005 年間，各銀行

無不挖空心思，推陳出新種現金卡、信用卡及其他消費金融商

品。嗣因 2005 年至 2006 年再度因卡債風暴 (信用卡及現金卡)，

致使金融機構因鉅額呆帳侵蝕獲利，而再度緊縮消費金融業務。 

台灣的企業在近半世紀的經濟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然而，近幾年因產業及金融環境的快速變動，又歐債的連鎖危

機，使國內企業與金融機構面臨嚴峻的挑戰。企業為降低各項經

營成本，除期許布局全球外，並藉提升產品競爭力，以迎接挑

戰。企業在選擇往來銀行時，要求標準也相對地提高、銀行提供

的服務範圍，亦日益效率化與多樣化，猶如電子金融即時服務效

率及銀行商品多元化的服務等，均以配合企業全球化的運籌佈

局，提供跨國界的各樣服務。 

1981 年代我國開放金融管制、1990 年代民營銀行開放設立及

2001 年代金融控股集團的崛起，銀行由單打獨鬥，推演至團體戰

與組織戰之超級戰國時代。2001 年代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賦

予金融業自主的金融商品創造能力及更具彈性商品組合及策略，

使得金融業務多元化發展，有效轉為價格競爭及品質競爭，進而

提高銀行獲利。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後，我國金融史走入放寬金融

跨業經營限制，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商及其子公司 (如票券、

投信及投顧公司等) 納入金融控股公司之下，讓業者在產品、成

本、通路及行銷管理上能有所互補，也使產品的完整性更加周

全；而透過多元化金融商品，以滿足客戶一次購足的經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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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金融市場之未來發展趨勢。 

近年來，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急遽變化，國際間次級房貸風

暴，如滾雪球般，一波波衝擊國內外金融市場，不僅是國內或是

國外金融機構，均面臨空前經營窘境。金融機構以信用為基礎，

吸收社會大眾的閒散資金，而用以從事放款、投資等業務以獲取

利潤。金融機構對於資金運用的公益性、安全性、流動性、成長

性及收益性，除應確實作好信用分配外，有效控管信用風險、市

場風險及作業風險，在多變的金融市場，更顯其重要性。 

有鑑於此，為提升銀行授信人員對相關授信實務與技巧，本

書透過個案情境之設計，探討與闡述授信之操作實務，希望作為

銀行授信經辦員及授信主管，在執行授信業務時參考之工具書，

亦可作為銀行培訓專業授信徵審人員之研習教材。 

本篇擬先就銀行辦理授信業務時，對授信客戶之信用評等與

信用風險之管理，概述一般實務做法，期能由信用評估與風險管

理觀念引導，以進入第二篇消費金融及第三篇企業金融之個案實

務研討；演繹商業銀行承作消費金融業務及企業金融業務時，可

能發生之情境，研擬授信主管及經辦員於受理案件後，應如何有

效辦理徵信、審核與批覆，確實掌握對授信戶之信用評等與風險

管理原則，進而防範案件承作遭致失敗，而徒增違約風險。 

本課程相關案例均為課程引導而虛構，絕無影射或批判個別

對象，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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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客戶信用素質之優劣，攸關授信品質之良窳。優質客戶

比率不高，相對呈現的是應收未收利息逐漸提高，或本金收回產

生不穩定現象。而如果您是初任授信經辦員或主管，你心目中認

為甚麼樣的客戶才是「優質的客戶」，你該如何辨別呢？或是怎

樣的客戶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客戶？怎樣的客戶才是銀行值得掌

握與維持長久往來關係的對象﹖均是銀行承作授信案件之先前課

題。 

銀行經辦員對來行洽詢借款的客戶，或是銀行員外出探訪的

客戶，在分析與判斷客戶實質財力或經營能力之際，往往會被

「某某客戶已經是金融同業間所爭相爭取往來的對象」等耳語所

迷惑，而影響其客觀性判斷，連帶誤導授信主管之決策判斷。按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1第 20 條闡述「辦理授信業

務應本安全性、流動性、公益性、收益性及成長性等五項基本原

則，並依借款戶、資金用途、償還來源、債權保障及授信展望等

五項審核原則核貸之」，也就是一般授信人員所認知之「授信 5P

原則」，雖是銀行業多年來承作授信案件之不變定律，但該如何

                                                 
1 「中華民國銀行公會會員授信準則」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公會全授字第

1000002622A 號函修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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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觀念深植銀行員或經營層高階主管心中，卻是銀行業一直持

續檢討與調整的重點。 

授信業務是銀行主要業務與資產，亦為銀行收益之主要來

源，授信品質之良窳，攸關銀行業務經營之健全至鉅。授信業務

之主要功能一方面固然在於配合政策發展經濟，繁榮工商服務大

眾；另一方面則是在維持銀行正常或基本收益，以確保存戶及股

東之利益與權益。銀行身處金融市場，小則爭取營業收益，大則

應發揮社會公益，以確實善盡其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 (圖 1-1)。 

 

圖 1-1 授信基本原則 

1.1 授信基本原則 

銀行在推展授信業務之際，如能考量自我收益、成長與流動

性，且能兼顧授信安全與善盡社會公益性，則必然是相當成功的

金融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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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益性 

銀行的經營，不只擔任資金中介的角色，也肩負調節社會經

濟及穩定金融的任務。銀行雖非以營利為目的，但其經營當中仍

需負擔行員薪金、利息支出及稅捐等龐大的成本開支。因此，維

持一定程度之收益水平，以達其繼續經營條件，是有其必需性。

尤以授信業務為其挹注收益之主要資產，在兼顧社會責任之際，

顧及其合理收益，是可讓人接受的。 

（二）成長性 

銀行為追求永續經營發展，對於各項業務的均衡成長，當然

有其重要性，但如業務成長對整體經營績效及社會公益，未有明

顯助益時，則需思考該項成長是否純是業務單位為掠取市場占有

率或競爭力，而削價競爭；抑或因不重視授信品質，而影響放款

歸收或滋生社會問題。因此，銀行經營者在重視業務成長之際，

能否兼顧社會大眾利益或社會公益，亦至為重要。 

（三）流動性 

銀行業經營，除顧及業務成長外，同時需審視可運用資金之

充足性。銀行授予客戶信用時，必須注重其長短期資金配置與資

金支出及收回之循環週期。亦即，應避免將大部分資金集中於長

期授信，而使資金運用過於呆滯與缺乏靈活性，進而影響經營策

略之轉換及不利及時支應客戶存款的提取需求。也就是說，授信

資金之回收期愈長，相對影響銀行可運用之資金部位。但若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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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本身如具有自償性 (如：客票貸款或票據貼現，為還款來源

確實可靠的短期放款；或是具有季節性、臨時性或短期性的周轉

資金貸款)，相對於其資金循環運用之週期，將更為靈活，且更益

於授信資金調節與策略運用靈活度。 

（四）安全性 

銀行辦理授信業務，其主要的資金來源及信用基礎，是建立

在存款戶的存款與股東的股權投資上。因此，為確保廣大存款戶

之資金安全與銀行股東權益，謹慎衡量授信風險，是授信業務的

基本要項。銀行授信業務之經營成敗，端賴對風險的預估與判

斷；而對授信風險之判斷依據，又來自債權本金及利息的收回情

形與違約機率。因此，在授予客戶信用之際，對申請人之信用狀

況須詳加徵信，有效研判借款人無法履約之風險，並致力於規劃

與控制，使可預見之風險減至最低。 

而債權無法履約風險之發生，亦可能非來自於借款人本身的

信用問題，而係源自於未來不可預知的經濟情勢變化；或是因國

際間戰爭的發生，均可能導致借款企業或整個行業處於蕭條逆境

中，遭拖垮經營而倒閉。因此，授信風險對於銀行經營者而言，

其發生之場景與時機，隨時都可能存在。 

（五）公益性 

銀行放款資金的運用，亦即將儲蓄者之資金剩餘，轉挹注資

金需求者，供其再行投入市場，亦即經由資金融通轉而扶助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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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或個人，以進行所謂資金再生，提振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具有以個人小利，成全社會公益的效果。但如銀行授信策略失

當，將因不當的信用擴張及放款資產遭致濫用，致使企業倒閉，

而損及存款人之權益，進而使經濟發生失衡現象。因此，銀行授

信對象是否能充分反映社會的需求？授信的用途是否能夠呼應經

濟環境或政策的需求？其「公益性」議題，實為銀行從事授信業

務之首要之務。是以，授信之目的如不具有社會經濟價值，對於

社會的公益性除無所助益外，亦將與財政或金融政策背道而馳，

而更加不利於經濟發展。 

1.2 信用評估原則 

銀行在兼顧前述五項授信基本原則之際，在授信主管或經辦

員的心目中，如何才是所謂的優質客戶？而銀行對優質客戶又該

如何評價？一般銀行會以所謂授信 5P 原則 (圖 1-2) 作為評斷客

戶申請借款之基本考量因素。 

 

圖 1-2 信用評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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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針對該五個信用評估原則，分析授信主管該如何提

示授信經辦員有效活用之： 

（一）借款戶信用因素 (People Factor) 

借款戶個別之信用因素，筆者認為不論對個人戶、抑或是企

業戶的評估方式，不外分兩方面，其一是否具完整責任感，其二

能否公平對待往來銀行。而所謂具有完整責任感，意指借款戶對

依約履行償債義務，具備完整責任感。借款戶於法律上除負有依

約定條款償付本息之義務外，對因獲銀行信任而獲取之資金，應

有履約之相對義務責任。而所謂借款戶能否公平對待往來銀行，

則以借款戶對償還債務，是否履行誠意與意願，亦即借款戶日常

收入扣除維持正常生活費用後餘數，是否優先用以償還銀行債

務。如借款戶將餘裕資金全數用於支用奢侈性支出，而未慮及應

盡之償債義務，將使銀行債權產生無法收回風險。至於銀行授信

經辦員對借款戶之信用因素又該如何審查呢？筆者認為可參酌按

下列五個面向審視與判斷： 

1. 一般管理方面：分析借款戶周遭人、事、物之信譽與償債能

力之評價，誠信是否存有瑕疵、或是企業聲譽是否影響其週

邊往來事業。 

2. 生產管理方面：分析借款戶所營事業之生產設備與生產能力

是否良好，原料、勞力、動力是否獲得充分供應，原物料管

理是否嚴格等。 

3. 銷售管理方面：分析借款戶所營產品之市場占有率情形，或

市場生命週期為何、產品銷售是否受限制，價格接受情形是


